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
关于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
铜府发〔2020〕8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渝府发〔2020〕11号）要求，坚定贯彻“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方针，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以下统称“三线一单”），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结合铜梁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指示要求，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奋力把铜梁建设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国际大都市后花园，建立以“三线一单”为核心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二）基本原则。
坚持保护优先。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硬约束，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坚持分类施策。针对流域、区域、行业特点，聚焦问题和目标，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坚持稳中求进。坚持生态环境管控内容不突破、管理要求不降低，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环境质量改善新要求，定期评估调整和动态更新。
（三）总体目标。
到2020年，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
到2025年，产业结构调整深入推进，绿色发展和绿色生活水平显著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持续减少，生态系统稳定性进一步提升，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
到2035年，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总体形成，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
到本世纪中叶，生态文明全面提升，实现生态环境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分区管控
（一）环境管控单元划分。
环境管控单元包括优先保护单元、重点管控单元、一般管控单元三类。优先保护单元指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的区域，主要包括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空气一类功能区等。重点管控单元指涉及水、大气等资源环境要素重点管控的区域，主要包括人口密集的城镇规划区和产业集聚的工业园区（工业集聚区）。一般管控单元指除优先保护单元和重点管控单元之外的其他区域。
全区国土空间按优先保护、重点管控、一般管控三大类划分为17个环境管控单元。其中，优先保护单元10个，面积占比17.9%；重点管控单元4个，面积占比47.0%；一般管控单元3个，面积占比35.1%。
（二）分区环境管控要求。
优先保护单元依法禁止或限制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和城镇建设，在功能受损的优先保护单元优先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活动，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点管控单元优化空间布局，不断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有针对性地加强污染物排放控制和环境风险防控，解决生态环境质量不达标、生态环境风险高等问题。一般管控单元主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基本要求。
实施差异化管理，保护好巴岳山、毓青山等自然生态环境，形成以生态功能区为支撑，国家禁止开发区域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空间体系。强化污染物排放控制和环境风险防控，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严控用水总量，全方位建设节水型社会；持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建立区域污染联防联控长效机制；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强化布局约束，优化人居环境。
三、工作要求
（一）实施与应用。
执行全市总体管控要求，并细化落实全区及各具体单元管控要求，相应管控要求数据应上传至“三线一单”数据应用平台。
区域资源开发、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城镇建设、重大项目选址应将环境管控单元及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作为重要依据，相关政策、规划、方案需说明与“三线一单”的符合性，在政策制定、规划编制、执法监管中不得变通突破、降低标准。
国土空间规划、相关规划应将落实到具体空间的生态、水、大气、土壤、资源利用等红线、底线和上线要求作为编制的基础。
区域、流域等产业发展应将“三线一单”提出的要求作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编制基础，具体管控单元的管控要求作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在具体区域、园区和单元落地的支撑。
监管开发建设行为和生产活动时，应将“三线一单”作为重要依据。优先保护单元和重点管控单元应作为生态环境监管重点区域，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应作为生态环境监管的重点内容。
（二）更新与调整。
依据评估情况编制“三线一单”更新调整方案，并按程序和要求审议发布。
四、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
区生态环境局牵头组织全区“三线一单”实施、评估、更新调整和宣传工作，区级有关部门、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结合本单位职责职能做好“三线一单”实施工作，并积极参与更新调整和宣传工作。
（二）资金、技术保障。
组建长期稳定的专业技术团队，安排专项财政资金，切实保障“三线一单”实施、评估、更新调整、数据应用和维护等。
 本实施意见自2020年12月30日起施行。

附件：
1.铜梁区环境管控单元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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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铜梁区总体管控要求表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
2020年11月17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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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梁区环境管控单元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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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铜梁区环境管控单元统计表
	环境管控单元分类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优先保护单元
	ZH50015110001
	琼江铜梁区水厂水源地

	
	ZH50015110002
	铜梁区涪江安居提水工程水源地

	
	ZH50015110003
	铜梁区双寨水库

	
	ZH50015110004
	铜梁区小北海水库

	
	ZH50015110005
	巴岳山-西温泉风景名胜区

	
	ZH50015110006
	重庆毓青山国家森林公园

	
	ZH50015110007
	重庆市西温泉山森林公园

	
	ZH50015110008
	重庆铜梁安居国家湿地公园

	
	ZH50015110009
	铜梁区水土保持功能区

	
	ZH50015110010
	铜梁区一般生态空间-水土保持功能区

	重点管控单元
	ZH50015120001
	铜梁区重点管控单元-小安溪段家塘

	
	ZH50015120002
	铜梁区重点管控单元-淮远河众志桥

	
	ZH50015120003
	铜梁区城镇开发边界

	
	ZH50015120004
	侣俸小企业创业基地

	一般管控单元
	ZH50015130001
	铜梁区一般管控单元-平滩河寿桥

	
	ZH50015130002
	铜梁区一般管控单元-琼江安居

	
	ZH50015130003
	铜梁区一般管控单元-琼江中和铜梁段


附件3 

铜梁区总体管控要求表
	管控
类别
	总体管控要求

	
	

	空间布局约束
	第一条 保护好巴岳山、毓青山等自然生态环境，形成以生态功能区为支撑，国家禁止开发区域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空间体系。

	
	第二条 铜梁高新区白土坝片区采取“腾笼换鸟”的方式，推动现有产业提档升级。

	污染物
排放管控
	第三条 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全面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9-2002）一级A排放标准。

	
	[bookmark: _GoBack]第四条 持续推进企业大气污染防治。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VOCs严格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鼓励辖区内水泥、烧结砖瓦窑企业错峰生产。
第五条 新建、改建、扩建涉VOCs的项目，要加强源头控制，使用低（无）VOCs含量的原辅料，加强废气收集，安装高效治理设施。

	
	第六条 持续推进小安溪综合整治，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加快农村分散污水有效处理，推进农村生活垃圾进行集中收集并转运统一处置。
第七条 严格落实畜禽养殖规划，关闭或搬迁小安溪流域禁养区畜禽养殖场。

	资源利用效率
	第八条 推行节水措施和中水回用提高水资源回用率，鼓励工业企业提高中水回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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